
申报要求

（根据往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通知及管理办法，将广东省

十二届成果奖可能所涉申报要求整理如下。如届时官方通知有所调整，以正式通

知为准。）

（一）成果时间范围：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

（二）成果类型：

1、学术著作（含专著、译著、工具书、古籍整理、人文社科普及读物等），

2、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理论文章

3、被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厅局级以上单位或大中型企业采纳的研究成果

（含调研报告、咨询报告，以下简称为调研报告）。

（三）成果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

（四）每人限申报一项，不得多渠道重复申报。同一项成果不得重复申报。

（五）申报成果时限：著作以第一版次时间为准；学术论文、理论文章、公

开发表的调研报告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未公开发表的调研报告以被采纳或获

得批示的时间为准，被采纳、获得批示的时间均须在评奖时限内。

（六）以外文公开出版的著作，申报时应有目录及主要内容的中文翻译（不

少于 5000字）；以外文公开发表的论文，须通过具有证明资质的单位（如高校图

书馆）提供检索证明和 DOI号码网上检索页，并附上中文译稿。

（七）丛书不能作为一项研究成果整体申报，只能以其中一部独立完整的著

作单独申报。多卷本著作以最后一卷出版时间为准，在符合申报时限的情况下可

以整体申报。

（八）以个人或课题组名义在评奖时限内以同一主标题发表于同一刊物的

系列学术文章可作为学术论文类的一项成果整体申报。围绕一个专题、发表标题

不相同的一系列论文，不能做整体申报，只能选择其中的单篇学术论文进行申报。

（九）人文社科普及读物申报成果形式为著作，发行量必须达到 5000册（以

版权页印数或出版社证明为准，评奖时限内同版次印刷数可累加）才可申报。须

提交关于成果效果和社会影响方面的佐证材料，包括图书发行量、书评、相关新

闻报道、受众反响等。

（十）申报评奖的研究成果，其第一署名人必须是本省集体或在本省工作的

人员。在评奖时限内正式调入我省的人员其研究成果可申报。在本省连续工作 2



年及以上的省（境）外聘用人员，其署名为本省单位的研究成果可申报。已调出

我省的人员，其研究成果不能申报。

（十一）已去世的个人在评审时限内的研究成果，经其法定继承人同意，可

由其生前所在单位代为申报。

（十二）凡在申报表中注明获得批示的，必须提交相关部门批示证明复印件

并在该复印件上加盖受理单位公章。如无法提供批示证明材料，则不得填写“获
得××批示”字样。

（十三）下列成果不列入评奖范围：

1. 凡已在高于或相当于本奖励级别的评奖中获奖的成果；

2. 集体撰写编成的论文集；

3. 教材、教辅，文学艺术类作品及其翻译成果；

4. 知识产权有争议或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成果；

5. 涉及国家秘密的成果；

6. 党政机关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著作、论文或为第一主编的合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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